
 

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提名董事以及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

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提名董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股东及第九届董事会提名的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

具有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，提名的程序合法合

规，本人同意公司股东及第九届董事会的提名。 

二、董事津贴独立意见 

公司给予董事、独立董事的津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程序

合法合规。本人同意有关津贴议案的内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苏运法、张立彦、陈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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